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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0 
 

政 府 帳 委 員 會  
就 有 關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的 衡 工 量 值 審 計 結 果 進 行 公 開 聆 訊  

 
第 四 章 ：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的 機 構 管 治 及 總 部 行 政  

 
( 接 續 聆 訊 )  

 
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的 發 言 稿  

 
主 席 先 生 ︰   
 
  感 謝 你 再 次 容 許 我 在 本 委 員 會 就 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四
十 三 號 報 告 書 》 第 四 章 繼 續 進 行 聆 訊 前 發 言 。   
 
2 .   我 們 今 天 繼 續 進 行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十 二 月 十 日 中 止 的
聆 訊 。 在 當 日 聆 訊 期 間 ， 有 議 員 指 責 政 府 當 局 未 能 完 全 履
行 監 管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(下 稱 “ 英 基 ＂ )的 責 任。這 項 批 評 毫 無 根
據 ， 我 覺 得 有 必 要 作 出 回 應 ， 讓 大 家 可 以 掌 握 足 夠 資 料 ，
公 平 公 正 地 繼 續 進 行 討 論 。   
 
英 基 的 責 任 及 政 府 的 角 色   
 
3 .   英 基 是 根 據 法 例 成 立 的 機 構 ， 享 有 《 英 基 學 校 協 會
條 例 》 ( 第 1 1 1 7 章 ) 所 賦 予 的 權 力 及 特 權 。 英 基 協 會 是 該 機
構 的 最 高 權 力 機 關 ， 其 成 員 包 括 來 自 社 會 不 同 界 別 的 代
表 ， 並 有 政 府 官 員 參 與 協 會 的 工 作 。 委 任 這 些 跨 界 別 代 表
的 原 意 ， 是 讓 他 們 擔 當 諮 詢 角 色 ， 向 英 基 提 供 社 會 不 同 界
別 的 意 見 。 如 果 當 初 的 構 想 是 要 政 府 充 當 監 察 者 ， 則 有 關
條 例 必 不 會 由 非 官 守 議 員 提 出 ， 而 政 府 亦 會 獲 賦 予 所 需 的
法 定 權 力 ， 以 督 導 和 監 察 英 基 的 運 作 。   
 
4 .   基 於 歷 史 原 因 ， 教 統 局 須 委 派 一 名 代 表 加 入 英 基 理
事 會 。 這 是 一 項 獨 特 的 安 排 ， 主 要 是 為 聯 繫 和 諮 詢 而 設 ，
同 樣 安 排 並 沒 有 在 其 他 受 政 府 資 助 的 辦 學 團 體 出 現 。 事 實
上 ， 政 府 盡 量 避 免 微 觀 管 理 ， 是 一 項 實 施 已 久 並 廣 受 接 納
的 政 策 。   
 
5 .   儘 管 如 此，自 從 我 們 在 二 ○ ○ 二 年 年 底 開 始 懷 疑 英 基
內 部 出 現 嚴 重 成 本 效 益 問 題 後 ， 我 們 便 在 英 基 理 事 會 內 外
加 緊 注 意 英 基 的 運 作 情 況 。 我 們 在 二 ○ ○ 三 年 年 初 展 開 一
項 實 況 調 查 便 是 一 個 例 證 。 議 員 應 已 獲 得 有 關 調 查 報 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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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草 擬 本 ， 我 無 需 在 此 解 釋 調 查 工 作 的 詳 盡 和 深 入 程 度 。
我 可 以 肯 定 地 說 ， 我 們 已 竭 盡 全 力 。 由 於 我 們 沒 有 審 計 署
署 長 所 擁 有 的 法 定 權 力 ， 可 以 接 觸 英 基 的 檔 案 ， 因 此 我 們
無 法 找 出 他 所 得 的 全 部 資 料 。 不 過 ， 我 們 很 高 興 知 道 ， 我
們 所 提 出 的 絕 大 部 分 觀 點 ， 均 與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審 計 結 果 大
致 相 同 。   
 
英 基 行 政 人 員 的 責 任   
 
6 .   多 年 來 ， 本 委 員 會 在 監 察 政 府 帳 目 方 面 ， 一 直 不 偏
不 倚 、 克 盡 其 責 ， 因 而 贏 得 社 會 人 士 的 尊 崇 。 為 使 公 眾 人
士 的 肯 定 得 以 延 續 ， 本 委 員 會 應 公 平 及 認 真 地 審 視 英 基 行
政 人 員 在 確 保 該 機 構 的 成 本 效 益 方 面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。 現 在
我 要 詳 細 說 明 對 英 基 行 政 人 員 與 理 事 會 及 協 會 義 務 兼 職 成
員 的 合 理 期 望 ， 以 便 為 我 的 同 事 ， 更 重 要 是 為 全 體 理 事 會
及 協 會 成 員 討 回 公 道 。   
 
英 基 的 總 部 行 政   
 
7 .   我 想 引 用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內 最 令 人 瞠 目 結 舌 的 一 項 管
理 失 當 事 件 作 為 例 子 ， 就 是 英 基 最 近 對 其 三 名 高 級 職 員 作
出 的 離 職 補 償 。 經 小 心 翻 查 有 關 理 事 會 獲 告 知 這 三 名 高 級
職 員 離 職 的 會 議 紀 錄 後 ， 我 們 確 定 理 事 會 只 曾 在 其 中 一 宗
個 案 ( 關 乎 職 員 A ) 中 ， 獲 諮 詢 有 關 發 放 額 外 款 項 的 安 排 。 當
時 ， 理 事 會 只 獲 告 知 有 關 職 員 “ 按 聘 用 條 件 ＂(“in accordance with 
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＂)提 出 辭 職。我 要 強 調 “ 按 聘 用 條 件 ＂ 這 幾
個 字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理 事 會 並 未 獲 告 知 辭 職 的 職 員 由 於 沒 有
給 予 足 夠 的 通 知 期 ， 本 應 向 英 基 作 出 賠 償 。 在 職 員 B 及 職
員 C 的 個 案 中 ， 理 事 會 均 只 獲 告 知 有 關 人 員 辭 職 。 英 基 的
行 政 人 員 一 直 沒 有 提 及 須 就 此 支 付 任 何 款 項 。 職 員 C 的 離
職 安 排 馬 上 執 行 。 我 們 曾 向 英 基 查 詢 有 關 詳 情 ， 但 不 得 要
領 。 我 們 只 是 在 數 月 後 從 一 封 向 傳 媒 發 放 的 匿 名 信 件 中 ，
才 得 知 有 關 離 職 補 償 的 安 排 。 至 於 向 職 員 B 所 發 放 的 款
項 ， 若 不 是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報 告 提 及 ， 教 統 局 甚 至 其 他 理 事
會 成 員 ， 恐 怕 會 一 直 蒙 在 鼓 裡 。 坦 白 說 ， 我 們 並 不 知 道 是
否 已 有 其 他 同 類 事 件 發 生 。   
 
8 .   對 於 有 議 員 在 上 一 輪 聆 訊 中 把 英 基 的 浪 費 歸 咎 於 政
府 監 管 不 力 ， 我 感 到 驚 訝 。 議 員 顯 然 誤 解 了 問 題 的 核 心 ，
找 錯 了 抨 擊 的 對 象 。 我 們 一 直 在 信 任 和 合 作 的 基 礎 上 參 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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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 基 理 事 會 的 工 作 。 對 一 個 多 次 強 調 其 僱 員 才 能 超 卓 ， 並
由 成 功 的 商 界 人 士 擔 任 主 席 的 機 構 ， 如 果 我 們 在 理 事 會 每
次 月 會 上 ， 主 動 提 問 過 去 一 個 月 曾 否 提 出 任 何 離 職 補 償 安
排 、 有 沒 有 不 當 的 酬 酢 開 支 、 醫 療 及 牙 科 津 貼 ， 或 有 沒 有
欠 缺 單 據 的 車 資 申 報 ， 議 員 認 為 是 否 恰 當 ？ 英 基 理 事 會 如
須 就 一 切 運 作 詳 情 尋 根 問 底 ， 將 如 何 有 效 運 作 ？ 而 且 ， 更
基 本 的 問 題 是 ， 如 有 任 何 個 案 因 不 符 合 既 定 政 策 及 財 政 管
理 守 則 而 須 例 外 處 理 並 呈 交 理 事 會 審 批 ， 難 道 不 應 由 英 基
行 政 人 員 負 責 嗎 ？ 提 供 所 有 必 須 的 背 景 資 料 ， 讓 理 事 會 在
掌 握 充 足 資 料 下 作 出 決 定 ， 難 道 不 是 他 們 的 責 任 嗎 ？   
 
英 基 的 學 校 行 政   
 
9 .   學 校 行 政 方 面 亦 一 樣。在 上 一 輪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聆 訊
期 間 ， 有 議 員 就 一 所 接 近 兩 年 沒 有 召 開 校 董 會 會 議 的 學
校 ， 批 評 教 統 局 沒 有 採 取 跟 進 行 動 。 現 在 讓 我 陳 述 有 關 事
實 。 教 統 局 沒 有 派 員 加 入 英 基 校 董 會 ， 正 如 我 們 不 會 派 員
加 入 資 助 學 校 的 校 董 會 一 樣 。 既 然 連 理 事 會 也 未 獲 告 知 有
關 問 題 ， 教 統 局 可 以 從 何 得 知 ？ 不 過 ， 根 據 《 英 基 學 校 協
會 規 例 》，英 基 總 裁 或 其 代 表 在 每 一 個 校 董 會 均 佔 一 席 位 ，
那 麼 英 基 總 部 可 曾 採 取 任 何 跟 進 措 施 ？ 英 基 管 理 層 首 先 應
擔 當 甚 麼 角 色 ？ 為 甚 麼 理 事 會 會 被 蒙 在 鼓 裡 ？ 我 們 看 不 到
任 何 指 責 政 府 的 理 據 。   
 
1 0 .   如 果 議 員 真 的 認 為 ， 只 因 我 們 向 英 基 提 供 經 常 性 資
助 ， 教 統 局 便 應 實 行 微 觀 管 理 才 屬 合 理 的 話 ， 那 麼 我 必 須
提 醒 各 位 ， 我 們 將 須 向 所 有 接 受 政 府 全 面 資 助 的 學 校 ， 實
施 同 樣 的 監 察 ， 甚 或 是 更 嚴 謹 的 措 施 。 一 般 受 資 助 機 構 亦
須 受 到 同 樣 對 待 。 這 明 顯 與 現 行 的 校 本 管 理 政 策 背 道 而
馳 ， 亦 表 示 政 府 須 從 監 察 成 效 ， 轉 為 控 制 投 入 的 資 源 ， 並
對 受 資 助 機 構 實 施 微 觀 管 理 。   
 
1 1 .   教 統 局 內 參 與 英 基 工 作 的 官 員 ， 從 助 理 教 育 主 任 至
常 任 秘 書 長 ， 合 共 只 有 六 人 。 他 們 的 參 與 程 度 各 有 不 同 ，
但 均 需 同 時 負 責 其 他 工 作 範 疇 。 英 基 總 部 全 職 工 作 的 人 手
編 制 卻 超 過 5 0 人，當 中 並 未 計 算 在 英 基 學 校 工 作 的 其 他 全
職 行 政 人 員 。   
 
以 質 素 作 為 衡 工 量 值 的 準 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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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 英 基 曾 以 轄 下 學 校 的 質 素 ， 即 其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，
作 為 成 本 偏 高 的 辯 護 理 由 。 但 我 必 須 指 出 ， 離 職 補 償 、 學
校 行 政 欠 佳、不 當 的 酬 酢 開 支，並 不 是 優 質 教 育 的 副 產 品 。
換 言 之 ， 提 供 優 質 教 育 並 不 一 定 導 致 浪 費 情 況 出 現 ， 我 們
應 根 據 相 似 的 指 標 作 出 比 較 ， 才 能 適 當 地 評 鑑 學 校 的 質
素。議 員 如 有 興 趣，我 建 議 議 員 向 其 他 本 地 國 際 學 校 查 詢 ，
看 看 它 們 的 公 開 考 試 成 績 、 師 資 等 是 否 遜 於 英 基 。   
 
1 3 .   我 們 欣 賞 英 基 取 錄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童 ， 因 此 特
別 把 賽 馬 會 樂 善 學 校 ， 即 英 基 營 辦 的 特 殊 學 校 ， 撇 除 在 有
關 資 助 安 排 的 檢 討 之 外 。 不 過 ， 我 們 須 告 知 議 員 ， 本 地 的
公 營 學 校 亦 同 樣 承 擔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童 提 供 教 育 服
務 的 責 任 。在 資 助 學 校 中 ，這 些 學 童 所 佔 比 例 平 均 為 1 4 % 。  
 
1 4 .   主 席 ， 我 必 須 重 申 ， 我 們 無 意 貶 低 英 基 對 香 港 教 育
的 貢 獻 。 大 體 來 說 ， 英 基 的 學 生 沒 有 問 題 ， 英 基 的 學 校 沒
有 問 題 ， 英 基 的 教 師 也 沒 有 問 題 。 不 過 ， 容 許 我 這 樣 說 ，
英 基 高 級 管 理 層 的 表 現 及 其 管 治 成 效 ， 則 遠 不 符 公 眾 人 士
對 一 所 現 代 化 機 構 的 期 望 。 我 們 應 把 焦 點 集 中 於 衡 工 量 值
及 妥 善 管 治 上 。 英 基 內 必 須 設 有 適 當 的 制 衡 機 制 ， 以 確 保
資 源 運 用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、 運 作 具 透 明 度 ， 以 及 成 效 具 問 責
性 。   
 
1 5 .   主 席 ， 在 本 委 員 會 面 前 的 是 一 個 已 存 在 了 3 7 年 的 歷
史 遺 物 。 英 基 的 管 治 及 管 理 問 題 由 來 已 久 。 我 促 請 議 員 正
視 問 題 的 癥 結 ， 向 應 負 責 任 者 問 責 。 惟 有 如 此 ， 本 委 員 會
才 可 維 持 一 貫 信 譽 ， 保 持 中 立 客 觀 的 立 場 。 政 府 過 去 一 直
非 常 重 視 本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並 會 繼 續 竭 盡 所 能 ， 確 保 聆 訊
公 平 公 正 。   
 
1 6 .   多 謝 主 席 。   
 


